附表  整潔度實地查核評比表
	評 比 地 點
	 

	評 比 日 期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午　　時～　　時

	評 比 路 線
	 

	評 比 項 目
	查   核   缺   失
	缺失(處)
	分項
得分
	權重
	總分

	公廁管理潔淨化
	每座公廁以公廁檢查表評分，一村里中有數座公廁時，以加權平均計算村里總成績。鄉鎮市區、縣市，同上計算方式。 
	(詳表1) 
	
	10%
	

	遛狗清便風尚化
	狗便 (註：以發現5個計算為1處)
	 
	
	10%
	

	清溝除污通暢化
	水溝污染(堵塞、積水)
	 
	
	10%
	

	道路電纜整齊化
	1.廢棄車輛
	
	
	5%
	

	
	2.汽機車亂停 (註：以發現5輛計算為1處)
	
	
	5%
	

	居家外圍潔淨化
	1.評比範圍應包括4m以下巷道及防火巷 (易致髒污者優先列管)。
	(詳表2)
	
	5%
	

	
	2.冷氣機滴水 (註：以發現5台計算為1處)
	
	
	5%
	

	景觀地標優質化
	1.巨大垃圾
	 
	
	20%
	

	
	2.營建廢棄物
	 
	
	
	

	
	3.垃圾箱滿溢
	 
	
	
	

	
	4.垃圾(包)
	 
	
	
	

	
	5.小廣告 (註：以發現5張計算為1處)
	 
	
	
	

	
	6.菸蒂 (註：以發現20個計算為1處)
	 
	
	
	

	
	7.檳榔渣 (註：以發現5個計算為1處)
	 
	
	
	

	
	8.海岸及河岸之遊憩據點形成髒亂點
	 
	
	
	

	
	9.其他髒亂點
	 
	
	
	

	空屋空地綠美化
	每處空地空屋以空地空屋檢查表評分，一村里中有數處空地空屋時，以加權平均計算村里總成績鄉鎮市區、縣市，同上計算方式。 
	(詳表2)
	
	10%
	

	公共設施標準化
	違規設置之移動式廣告、看板 (註：以發現5個計算為1處)
	
	
	10%
	

	道路無坑平坦化
	路面坑洞 (註：以發現5個計算為1處)
	
	
	10%
	

	評　　分　　合　　計 
	 

	優  點
	 

	改善建議
	 


	評比單位
	 
	評比人員簽名
	 


註：1.小廣告以發現5張計算為1處；狗便及檳榔渣以發現5個計算為1處；菸蒂以發現20個計算為1處，未達上列數目但過半數者即計1處(如發現7張小廣告算1處，8張算2處，以此類推)。
    2.分項缺失數3處(含)以內者，不扣分；超過3處部分，每處扣「分項得分」5分。
    3.上表各分項得分以100分計，及格分數為60分。
    4.總分 ＝ Σ (分項得分 × 權重)，及格分數為60分。
表 1  推動公廁文化及整潔品質提升檢查表
檢查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時
	公 廁

編 號
	
	公廁名稱
	

	
	
	主管機關
	

	
	
	管理單位
	

	
	
	廁所類型
	□男廁　□女廁　□殘障廁所

	類 別
	檢查項目
	扣 分 項 目（請於方格內打ˇ，粗線旁填寫數字）

	
	
	每處扣　10　分
	每處扣　5　分

	硬體

設備
	照    明
	□缺電或無照明設備或自然光照明不足
	□照明設備損壞    處

□未利用自然採光

	
	廁    所
	□損壞或無法上鎖不堪使用    處

□上鎖不供使用    處
	□局部損壞    處

□廁所改做工具間

	
	大小便器
	□無法使用或嚴重破損    處
	□局部破損   處

	
	沖水設備
	· 無沖水設備或缺水    處

· 故障無法使用    處
	· 漏水    處  大便池    處

	
	洗手設備
	· 無此設備或無法使用

· 缺水
	· 局部損壞或漏水處

	
	地    板
	· 嚴重破損
	· 局部破損（900平方公分以內）

	
	周邊設備(牆壁、門窗、天花板、鏡子、掛勾)
	· 嚴重破（缺）損    處

· 廁間外無垃圾桶

· 無掛勾或未設置物台
	· 局部破損（900平方公分以內）

· 油漆剝落

· 垃圾桶不足  個（男廁除外）

· 掛勾脫落或置物台毀損    處

	
	標    示
	· 未標示男女

· 未標示殘障廁所
	· 男女廁所標示模糊不清

· 殘障廁所標示模糊不清

	維護檢查記錄
	檢查記錄表
	□廁所明顯處未標示打掃人員姓名及維護管理單位電話

· 廁所明顯處無懸掛清潔及檢查人員記錄表

· 清掃或檢查出勤記錄表累積2天未簽
	· 清掃或檢查出勤紀錄表1天未簽

· 標示髒亂、破損未更新

	清潔

維護
	通    風
	□有臭味
	□有異味

	
	大小便器廁位
	· 堵塞    處

· 有穢物    處
	· 積垢    處

· 髒污    處

· 垃圾溢滿    處

	
	洗 手 檯
	□堵塞或髒亂、積垢
	□不潔、置雜物

	
	地    板
	· 嚴重潮濕或打滑

· 積垢

· 地板髒污
	□局部潮濕不潔

	
	周邊環境
	· 環境髒亂 

· 周圍雜草超過60公分

· 清潔用具散亂

· 化糞池未定期清理
	· 門窗 □鏡子 □天花板 □牆壁不潔

· 清潔工具任意放置

· 堆置雜物

	類 別
	檢查項目
	加 分 項 目（請於方格內打ˇ，粗線旁填寫數字），至多20分

	
	
	加　10　分
	加　5　分

	硬體

設備
	照    明
	· 採用節水、節能省電設備
	

	
	簡便清掃工具
	· 於廁間提供使用人簡易自行清理
	

	如廁文化標示
	文    宣
	· 有操作型文宣（每一廁間、小便斗及洗手檯皆須設置）
	

	清潔

維護
	大小便器廁位
	
	· 廁間有提供衛生紙

	
	洗 手 檯
	
	□有提供洗手乳

	
	檢查紀錄表
	
	□清掃紀錄每日4次（含）以上

	現場照片(每日至少2張)
	總評：本次檢查結果應改善項目：

1.硬體設備共計    項。

2.如廁文化標示共計    項。

3.清潔維護共計    項。

4.檢查記錄表共計    項。

5.總分：     分。

	受檢單位簽名
	檢查單位
	檢查員簽(名)章


表 2  空地空屋、公園及防火巷之環境整潔及綠美化提升檢查表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列管類型
	□空地空屋　　□公園　　□防火巷

	列管編號
	
	列管日期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巡檢/評比類型
	□環保團體外部考核

□環保署考核小組考核

□環保署督察大隊追蹤考核

□環保局追蹤複測

□鄉鎮市區跨區觀摩評比
	□鄉鎮市區追蹤抽測(村里互評後)

□鄉鎮市區追蹤抽測(村里自評後)

□村里互評

□村里自評

	檢查地點
	

	位置說明
	(請於巡檢/評比路線上標示，並附現況照片)

	查  核  項  目 (每項缺失扣5分)
	缺失(處)
	分項得分
	權重
	總分

	1.都市計畫區內或鄉村聚落之空地空屋未綠美化
	
	
	40%
	

	2.堆置廢棄的容器或雜物未清除
	
	
	15%
	

	(1)空瓶、罐、甕、缸、桶、…等
	
	
	
	

	(2)廢樹枝、樹葉、果殼(皮)、…等
	
	
	
	

	(3)廢輪胎
	
	
	
	

	(4)廢帆布
	
	
	
	

	(5)其他任何廢棄的容器或雜物
	
	
	
	

	(6)容器、雜物或場所等積水
	
	
	
	

	3.堆置營建廢棄物(如廢建材、廣告招牌、看板…等)
	
	
	15%
	

	4.堆置巨大垃圾(如廢傢俱…等)
	
	
	10%
	

	5.堆置垃圾堆(包)
	
	
	10%
	

	6.其他髒亂點
  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	
	10%
	

	評　　分　　合　　計
	

	檢查單位
	
	檢查人員簽名
	


註：1.上表各分項得分以100分計，及格分數為60分。
2.總分 ＝ Σ (分項得分 × 權重)，及格分數為60分。
